权力和责任清单

海域使用权纠纷调解
	权力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海域使用权纠纷调解

	子项编码
	

	子项名称
	

	实施主体
	自治区海洋局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1号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一条  因海域使用权发生争议，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16年3月1日起施行）第四条第一款  自治区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自治区管辖海域使用的监督管理。

3.《海域使用权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国海发﹝2002﹞10号）全文。

	实施对象和范围
	在自治区管辖海域范围内，跨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争议一方为中央国家机关或者其直属单位，且涉及海域面积较大的；争议一方为军队，且涉及海域面积较大的；在自治区管辖海域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国家海洋局交办或者有关部门转送的。

	实施条件
	1.申请人与海域使用权争议有直接利害关系；

2.有明确的请求处理对象、具体的请求和事实根据；

3.符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海域使用权争议案件的
范围；

4.申请应当提交有管辖权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材料
	调解申请书，载明以下内容：

1.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和通讯地址；

2.有关事项、事实和理由；

3.有关证据；

4.证人有关情况。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2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2个工作日。

	纠纷调解数量
	无数量限制。

	收费标准及其依据
	不收费。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请条件、法定期限、需要提供的申请书及其他资料（申请人及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申请裁决的要求和理由，有关证据材料等），一次性告知补正的材料，对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受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通知申请人。

2.审查责任：通知权属争议的申请人及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答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争议的实施、证据材料进行审查，针对疑问情况或经当事人申请可以组织听证，也可以派出工作组现场调查了解情况。

3.调解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作出裁决，制作并向当事人送达调解书。

4.执行责任：海域使用权纠纷调解生效后，争议各方应当自觉履行，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向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

5.其他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应当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海域使用权纠纷调解申请不予受理、调解的；

2.对不符合条件的海域使用权纠纷调解申请受理、裁决的；

3.因调解不当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4.对当事人要求听证，应于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5.在行调解工作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失的；

6.对纠纷没有认真核查导致事实认定不准，调解错误的；

7.在调解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

9.应当告知当事人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

	承办机构
	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自治区海洋局窗口

	咨询及投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09991

	
	投诉电话：0771—5780822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6
	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4.加强依法办理意识，积极协调调处各方利益关系，营造良好的团结治水局面；

5.与调处各方有关联利益人应主动申明并回避；

6.重大事项须经处务会研究报局务会审定。


	自治区海洋局海域处具体负责人

	
	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低
	
	自治区海洋局海域处负责人

	
	在调解过程中，不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任意偏袒一方。
	高
	
	自治区海洋局海域处负责人

	
	只顾本级利益，造成一定社会影响。
	中
	
	自治区海洋局海域处负责人

	
	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把关。
	低
	
	分管局领导

	
	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项，不按照规定审议。
	低
	
	局领导


附件：1．海域使用权纠纷调解流程图

      2．申请书示范文本
附件1
海域使用权争议调解处理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22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2个工作日）




       

                                                                                                                                                            






	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立即终止调解





附件2

申请书（示范文本）
自治区海洋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关于印发<海域使用权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的通知》（国海发﹝2002﹞10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申请对***项目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

1、 申请人基本情况：

2、 请求的事项、事实、理由

附件：有关证据、证人有关情况

申请人：XXX公司（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








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单位申请





不属职权范围的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服务窗口对申请审查作出是否受理意见（限3个工作日，不计入办结时限）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自治区海洋局将申请书副本发送对方当事人


（限5个工作日）





对方当事人在接到申请书副本后提出答辩书，提供有关证据（限10个工作日，不计入办结时限）                   





自治区海洋局组织开展调解工作（限15个工作日）





调解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当


事人签字，加盖公章）（限2个工作日）。








送达双方当事人（限15个工作日，不计入办结时限）








未达成调解协议，自治区海洋局提出处理意见（限2个工作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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